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5-011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222,757,015.34 1,454,001,439.89 -15.90%

营业利润

59,153,631.44 61,117,215.74 -3.21%

利润总额

58,803,817.38 62,406,233.43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614,854.82 54,205,729.26 -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17 -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0% 9.38% -1.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224,387,452.59 1,108,025,215.12 1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3,916,726.73 601,335,188.87 5.42%

股 本

321,916,620.00 321,916,6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969 1.868 5.4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2,2275.70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15.90%；营业利润5915.36万

元，与上年同比下降3.21%；利润总额5880.38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5.77%；净利润5061.49万元，

与上年同比下降6.62%；基本每股收益0.16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存在业绩提前泄漏和股价异动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40� � �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2015-00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50,265,673.00 169,362,454.00 -11.28

营业利润

15,845,869.00 10,547,755.00 50.23

利润总额

24,100,698.00 18,866,125.00 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71,692.00 15,768,715.00 25.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04 0.0641 2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2.59% 0.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054,662,414.00 1,051,675,795.00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34,514,702.00 619,660,449.00 2.40

股本

245,872,000.00 245,872,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58 2.52 2.3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2014

年，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公司周边港口竞争的影响，我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85

万元、

2410

万元和

1977

万元，分别比

2013

年上升

50%

、

28%

和

25%

，主要是因为

2013

年，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惠洋码头有限公司对其生产作业区周

边相关不安全因素进行整改， 相关一次性整改费用计入

2013

年成本，

2014

年公司未有该类成本发生，因

此，

2014

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5

年

1

月

28

日披露的《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1

）中预计的业绩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083�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03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4,557,172,429.36 4,442,716,902.71 2.58%

营业利润

346,383,464.22 153,765,214.66 125.27%

利润总额

61,121,438.19 179,419,772.17 -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167,956.59 90,183,749.90 -1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 3.16%

减少

0.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7,329,739,170.13 6,941,409,420.14 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770,486,288.07 2,785,904,558.94 -0.55%

股 本

908,000,005.00 908,000,00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05 3.07 -0.65%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国内市场持续低迷，国际市场缓慢回升，行业竞争进一

步加剧，成本刚性上涨，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许多行业和企业都面临着订单不足、销售不畅、

效益下滑、资金短缺等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对此，公司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在

国际市场上，公司通过深入实施“深耕日欧美主销市场，发展多元市场” 和“进军中高端市场”

的营销战略，各业务部门多方出击，抢抓订单，挖掘客户潜力，拓展市场空间，确保了日欧美主

销市场地位不断巩固。在国内市场上，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消费需求状况与去年相比没有明

显好转，公司通过优化营销渠道，完善品牌运作架构，确保了内销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

2014年度，公司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93亿元，同比增长125.27%，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65.93%， 主要由于2013年度公司计提了约2亿元的光伏项目相关资产减值准备，2014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减少，处置光伏项目相关资产计入损失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为-30%—0%。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业

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84� � �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2015-006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于股权转让和名称变更的概述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收到子公司北京班尼戈舒

适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班尼戈” ）的通知，北京班尼戈股权结构发生变更，

同时进行更名。具体情况如下：

1、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根据董事会授予的对外投资权限， 经总经理及经营决策层批准， 本公司以北京班尼戈

2014年10月31日净资产4,238,526.76元为作价依据， 受让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艾迪西” ）持有的北京班尼戈25%的股份，受让价款1,059,631.69元。

与此同时，艾迪西将其持有的北京班尼戈50%的股份以?2,119,263.38?元的价款转让给全

资子公司台州艾迪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艾迪西” ）。

上述股权转让后北京班尼戈的股东变更为本公司和台州艾迪西。 本次北京班尼戈股权

变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333.333

万元

25% 666.6667 50%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75% -- --

台州艾迪西投资有限公司

-- -- 666.6666 50%

合计

1333.333 100% 1333.3333 100%

2、公司不存在为北京班尼戈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况。

3、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4、股权变更同时，北京班尼戈进行名称变更，北京班尼戈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为：北京爱

迪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爱迪生” ）。

二、?北京班尼戈基本情况介绍

北京班尼戈舒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17日，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家德，

注册地址为海淀区温泉镇人民政府516办公室，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批发机械设备、卫生间用具、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三、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是为更好地配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 结合北京班尼戈业务发展的实际需

要，积极布局开拓国内供热节能领域市场奠定基础。

2、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变更后，本公司持有北京爱迪生董事会三分之二表决权，实际控制北京爱

迪生。自股权转让生效之日起北京爱迪生将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股权转

让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并于2015年2月12日取

得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5-009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02,934.14 125,920.02 -18.25%

营业利润

-6,671.91 7,626.45 -187.48%

利润总额

-6,140.88 8,987.31 -16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4.63 7,139.11 -16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22 -16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3.59% -5.9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71,483.57 279,303.33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4,643.16 200,537.79 -2.94%

股 本

32,000.00 32,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08 6.27 -3.0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934.14万元，较上年同期125,920.02万元减少18.25%，营

业利润-6,671.91万元，较上年同期7,626.45万元减少187.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4.63万元，较上年同期7,139.11万元减少164.64%。主要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终端消

费持续低迷，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减少；公司销售促销增加、人工成本上涨以及团体定制接单

价格下降等因素，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271,483.57万元， 同比减少2.80%； 所有者权益194,

643.16万元，同比减少2.9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3,500万元至4,800万元，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614.63万元，与前次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614.63万元， 如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公司将亏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6月17日发布的

《关于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等相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2013年1月发行的4亿元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

券简称：12希努01，债券代码：112146）停牌一天（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停牌一

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

2、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15年4月25日，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

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玉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梅女士、会计机构负责

人张梅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46� � �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4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12,625,946.15 651,107,108.35 -21.27%

营业利润

6,179,184.64 4,778,125.84 29.32%

利润总额

22,425,869.46 46,465,272.59 -5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590,897.14 38,086,865.54 -59.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13 -6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3.73%

减少

2.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311,196,877.44 2,049,316,010.02 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367,694,551.06 1,059,391,919.67 29.10%

股本

340,565,970.00 278,604,348.00 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02 3.80 5.79%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外部经营环境低迷，下游需求市场持续疲软，2014年

度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1.27%；报告期内，公司对期间费用进行了有效控制，在营业收入同比减

少的情况下，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9.3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主要为政府补助）同比减

少2,507.08万元，对公司总体业绩产生不利影响，2014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242.59万元，同比

下降51.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9.09万元，同比下降59.06%。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原因说明

（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1.74%，主要受营业外收入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主

要为政府补助）同比减少2,507.08万元，同比下降59.92%，受此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减少2,

403.94万元，同比下降51.74%。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59.06%、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61.54%，主要

由公司利润总额的下降所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4年10月29日披露的《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梁波、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许世栋、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岩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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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0� � �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15-22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4]1310号），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普通

股（A股）4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00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

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959万元，募集资金净额34,041万元。截至2015年2月5日，该项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2月6日进行审验，并出具

中审亚太验字（2015）第010120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规定，严格进行

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 《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甲方为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丙

方为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7253210182600032382，截止2015年2月5日，专户余额为3438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胜利饭

店重建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涛、魏安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丙方依据授权取得甲方专户的资料，不得随意泄露，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

责任。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2016年12月31日解除。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411� � �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5-008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1月28日，公司发布了《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证券因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停牌。2014年12月26日，公司发布了《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

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证券经申请继续停牌。

公司原承诺争取最晚将在2015�年3月2日复牌，现公司申请继续停牌，最晚将在2015年4

月30日前按照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公司拟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

称"华资实业"）、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辰投资"）持有的26%、24%的浙江英特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具体交易事项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方案为准。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与本次资产重组的

交易对方及其关联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沟通和协商，聘请了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

和评估机构，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交易对方正在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各

自的内部决策程序。

2、中介机构全面开展各项工作，正在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2014年年度审计和资产

评估等工作。

3、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5日、2014年12月12日

和2014年12月19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于2014年12月26日发布了《董事

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分别于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13日、2015

年1月20日、2015年1月27日、2015年2月3日、2015年2月10日和2015年2月17日发布了 《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三、延期复牌的原因

1、本次重组内部决策环节较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分别为华资实业和华辰投资，其产权结构复杂，协调、

沟通工作量大，决策环节多，审批链条长，耗费时间长。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同意

华资实业和华辰投资均为国有控股企业，需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

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4号）等文件要求报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进行预审核。

由于上述事项均在进行中，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争取于2015年4月30日前按照26号格

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四、承诺

如公司未能在2015年4月30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大资

产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申请延期复牌， 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公司提出延期复牌

申请但未获得同意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证券同时复牌，公司承诺自

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

司证券同时复牌，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

1、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继

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15-1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2月17日起停

牌，2014年12月31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2015年1月30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并预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1个月。

一、重组框架介绍

1、交易对方：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君阁）的潜在重组方为中节能太阳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能）。中节能是一家集太阳能发电运营、太阳能电池组件

制造销售的新能源企业。

2、交易方式：公司拟将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桐君阁部分股权转让给中节能股东，中节能股

东支付的对价为现金+桐君阁全部净资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有关各方正对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一步沟通协商中，评估、审计的现场工作基本结束，其他中介机

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现场工作。停牌期间，公司每 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无法按期复牌原因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资产规模较大，各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

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所需时间较长，公司预计无法在原停牌期限届满前

确定重组方案。

四、继续申请停牌时间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5年3月2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天。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8日


